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學校防範公務員

以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租借他人處理原則 

名稱 說明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學 

校防範公務員以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租借

他人處理原則 

一、 行政院為防範公務員以其所具專業證 

照違法兼職或將證照租借他人使用，

前依監察院九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九一）院台內字第○九一○一○一 

九六五號函加強查核是類違法情事，

並於九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訂定「防 

範公務員違法出租（借）專業證照或 

兼職實施計畫」。該計畫其後歷經二次

修正，其中九十六年十月十六日修 

正第二點至第六點，並修正名稱為 

「防範公務員以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

租借他人實施計畫」，最近一次修正 

係一百零一年三月五日配合組織調整 

修正機關名稱。 

二、 考量前開計畫之內容，係規範行政院

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學校 

公務員以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租借他

人使用之適用對象、具體防範措施、 

考核等相關事項，性質屬行政規則， 

爰參酌現行計畫內容，依一般行政規

則體例訂定「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 

方各機關（構）學校防範公務員以專 

業證照違法兼職或租借他人處理原

則」，以利機關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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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一、為防止行政院（以下簡稱本院）與所 

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學校（以

下簡稱各機關）公務員以專業證照違 

法兼職或將證照租借他人使用，影響 

公務之適正執行及公務員廉潔形象，

使公務員能專心於本職工作，特訂定

本原則。 

依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公 

務員兼職同意辦法第二條、第三條及銓敘部

八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八十九法一字第 

一九二二二四六號函等相關規定，公務員 

不得以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將證照租借他

人使用，為強化各機關針對類此事件之防

範處理，爰訂定本原則。 

二、公務員持有下列專業證照者，應遵守

公務員服務法相關法令規定，不得以 

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將證照租借他人

使用： 

（一）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及其

施行細則相關規定，經考試及格領 

有證書始能執業之各該證書。 

（二）依其他法令應領有證照始能執業之 

各該證照。 

明定公務員持有專業證照者不得以專業證

照違法兼職或租借他人使用。又本原則所

稱公務員之定義，依公務員服務法第二條 

及其相關法令規定。 

三、各機關應製作告知書（參考範例如附 

件），告知所屬公務員應遵守公務員服

務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不得以專業 

證照違法兼職或將證照租借他人使 

用，亦不得以該專業證照經營營利事

業。 

前項告知書應請公務員簽章，以 

示其已知悉相關規定。 

一、第一項明定各機關應製作告知書，以 

告知所屬公務員應遵守相關法令規

定，並訂定告知書範例供各機關參考 

如附件。 

二、為期公務員明確知悉告知書所列相關 

規定事項，第二項明定告知書應由公務

員簽章。 

四、各機關應抽查所屬公務員是否有以專

業證照違法兼職或租借他人使用之情 

事，如發現有具體違法事實，應按情 

節輕重，依相關規定予以懲處或移送懲

戒。 

明定各機關就所屬公務員是否有以專業證

照違法兼職或租借他人應依職權調查，及 

後續如發現違法事實應依公務員服務法、 

公務人員考績法或公務員懲戒法等相關法

令予以懲處或移付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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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機關對所屬公務員具有專業證照

者，認有查核必要時，得造冊函送專 

業證照主管機關勾稽，或至其建置之

專業證照資訊系統查詢。 

前項所稱專業證照主管機關，指 

核發第二點各款所列專業證照之各級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一、各機關對公務員具有專業證照者，如

經舉報違法或其他原因認有查核必要 

時，得造冊函送各專業證照主管機關

勾稽或至各該機關專業證照資訊系統 

查詢（例如:法務部律師查詢系統、 

內政部不動產服務業資訊系統、內政

部消防署消防安全設備專業技術人員

管理系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

師及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資訊系

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 

心技能檢定系統等）等方式處理，爰 

訂定第一項。 

二、第二項明定專業證照主管機關之定

義。另考量專業證照種類繁複，各機 

關可參照教育部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

之規定，定期公告之「各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發、委託、認證或認可 

證照一覽表」（查詢系統網址： 

https://me.moe.edu.tw/license/un 

its.php），併此敘明。 

六、各機關應適時宣導相關規定，加強所

屬公務員正確觀念，避免違法情事發 

生。 

明定各機關應適時運用多元管道，例如於

公開場合、訓練課程、機關內部網站或電 

子郵件公告等方式，宣導有關法令規定， 

以強化公務員正確守法觀念。 

七、本院所屬二級機關與獨立機關、直轄

市政府、直轄市議會、縣（市）政府 

及縣（市）議會得就法令宣導、稽查 

機制等事項訂定補充規定。 

明定本院所屬二級機關與獨立機關、直轄市

政府、直轄市議會、縣（市）政府及縣 

（市）議會等各主管機關得訂定補充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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